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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顺风能”或“公司”）于

2014年2月11日披露了《关于未履行完毕承诺事项专项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13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关于《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的要求，公司对相关主体承诺履行进展情况再次进行了核查，现将尚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及履行情况披露如下： 

一、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未有超过承

诺履行期限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二、目前尚处于承诺期限而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严俊旭、金亮、龚涛、朱国学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经核查，截至公告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二）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严俊旭先生及控股股东上海天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在直接或间接拥有控制权的公司或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不会利用拥有的天顺

风能股东权利或实际控制能力操纵、指使天顺风能或天顺风能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使天顺风能以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

他资产，或从事任何损害天顺风能利益的行为。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平等、自

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保证交易公平公允。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经核查，截至公告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天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乐顺控股有限公司、

新疆利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上海利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

公司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的协议》，承诺其以后不从事与本公司业务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经核查，截至公告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2、公司实际控制人严俊旭及其关联人金亮先生、严朝旭先生向公司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其本人及本人控股的其它公司不在中国境内

外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天顺风能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

的业务活动。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经核查，截至公告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除上述承诺事项外，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无其他未

完成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6月 28日 




